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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预算单位、各相关商业银行： 

为进一步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，提高运行效率，深化国库

集中支付制度改革，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、人行兰州中心支行《关

于做好市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（甘财库〔2016〕21 号）要求，特制定《庆城县国库集中支付

电子化管理改革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贯彻执行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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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《庆城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实施方案》 

      2. 《庆城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

名单》 

 

 

 

庆城县财政局            中国人民银行庆城县支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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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      

 

按照省财政厅、人行兰州中心支行《关于做好国库集中支付

电子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库〔2016〕21 号）要

求及省市安排部署，今年在县级推行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。

我县将以 “统一规划、统一标准、统一支撑软件”的指导思想，

依托“财政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”，全面通过“电子凭证”完成“申

报计划、资金支付、银行清算”的业务流程。为确保我县国库支

付电子化管理改革顺利完成并安全规范运行，特制订本方案。 

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就是财政局、人民银行、代理银行

及预算单位（以下简称各业务方）利用网络信息技术，依托财政

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制作、发送、接收和处理电子凭证。 

一、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的必要性 

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，对财政资金支付的

安全性及工作效率要求越来越高。《财政国库“十二五”规划》明

确要求全面提升国库信息管理系统安全性，实现所有财政收付数

据网络自动化传输，实现财政资金支付电子化管理。目前，各业

务方之间的资金支付和账务处理，主要采用人工传递纸质凭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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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网络发送电子数据的双重业务管理模式。随着改革不断深化

和完善，资金拨付签章多、周期长、消耗大、风险大等弊端日益

凸显。为此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势在必行： 

一是有助于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。实施支付电子化管理，

将原来相对独立分散的安全控制扩展为依靠固化的流程、规则及

信息安全技术共同构建的立体“防护网”，确保任何人员都无法单

独完成财政资金支付业务，支付流程中的任何操作都在阳光下运

行，依靠信息系统管资金、管账户、管干部，最大限度地杜绝财

政资金管理漏洞，防范财政资金安全风险。 

二是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。实施支付电子化管理，

不需要专门印制凭证单据，不需要人工加盖印鉴公章，不需要纸

质凭证传递，各业务方工作人员从大量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，

在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同时，将大幅提高工作效能和财政资金运

行效率。 

三是有助于深化国库制度改革。推进支付电子化管理，是创

新财政管理的内在要求，是转变财政管理方式的重要途径，也是

深化国库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。通过支付电子化管理，可以建立

起动态校验、电子验章、自动对账、全程跟踪等新型业务管理模

式，创新财政资金管理方式。 

二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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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现代财政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，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

为基础，通过建立支付电子化安全支撑体系，实现财政资金安

全高效运行，提升国库管理水平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国库管理

制度改革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1.规范性原则。严格落实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顶层设

计，执行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、业务标准、电子凭证安全支撑控

件接口规范。 

2.安全性原则。确保安全原则。制定电子化支付的有关管理

制度办法，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，充分利用电子化信息系

统，通过安全可靠的加密手段和加密方法，保证数据传输安全，

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实现财政资金和财政数据的双安全。 

3.兼容性原则。坚持国库集中支付基本框架不变的原则，即

不改变预算单位预算执行责任主体地位、不改变代理银行的服务

职能、不改变“先支付、后清算”的支付体系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强制度建设。一是建立健全电子凭证、电子印章、

内控管理、安全保障、应急处置等各方面的管理制度。二是规范

支付审核、凭证管理和账务处理等业务。 

（二）遵守标准规范。执行财政部、人民银行印发的《国库

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3〕173 号）、《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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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单位自助柜面业务系统设计规范》及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

兰州中心支行制定的《甘肃省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业务流

程》要求的业务流程、数据规范和技术标准，使资金支付电子数

据在各业务方之间顺畅运行。 

（三）部署安全控件。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为

依据，通过公安部门对网络信息安全实施等级保护测评认定，利

用国家认可的电子签名、电子印章等技术，实现资金支付管理全

流程实名认证及数据加密传输。 

（四）规范自助业务。代理银行按照“系统在总行、数据在

分行”的思路，加强自助柜面的建设，通过经财政部门审核认定

的、专门针对预算单位的网上银行系统实施财政资金拨付。 

四、管理措施 

（一）电子凭证管理 

电子凭证与纸质凭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各业务方可将其打

印出来作为原始记账凭证。电子凭证发起方应对所发出电子凭证

本身的准确性及所包含经济业务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发出前

履行严格的内部审核和确认手续。电子凭证接收方应对所接收电

子凭证的各要素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。发起方和接收方应按

日进行账务核对。 

（二）电子印章管理 

电子印章与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县财政局设置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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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管理员，统一负责全县电子印章的制作和管理。各部门要指

定专人管理电子印章，负责电子印章的申请、变更、作废、备案

登记等相关手续办理工作。审核岗的单位公章、财务主管印章

由财务主管管理，经办岗印章由会计本人管理。存储电子印章

的 Ukey 必须专盘专用，不得存放其他任何文件，Ukey 密码须

定期更换。严禁由同一人保管支付电子化相关业务所需的全部

电子印章。 

（三）安全管理 

各业务方应加强业务处理系统及网络的建设和运行维护，按

照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部署电子化管理安全支撑控件，建

立健全内控制度，确保系统运行安全稳定。数据操作和传输要采

取加密措施。建立数据定期备份机制和应对突发情况的业务处理

应急预案。办理支付电子化业务的计算机必须实行物理隔离（将

MAC 地址绑定并报县财政备案）。 

县财政局配备专职系统安全管理员，负责侦测、记录、处置

安全风险。重点关注收款方账户、同账户交易频率、单笔交易金

额、累计交易金额、大额交易等高风险操作。定期对业务办理、

电子凭证管理、日志记录等进行检查。 

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方案制定。2018 年 3 月 31 日前，召开财政部门、人

民银行、代理银行参加的专题讨论会，明确责任分工、工作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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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点要求和阶段性工作目标，成立领导小组，制定改革实施方案，

收集各业务方电子化信息采集表。 

（二）系统调试及业务培训。2018 年 5 月 16 前，完成各业

务方支付系统升级改造、联调测试、业务人员模拟实务测试。完

成对财政、代理银行、人民银行、预算单位相关人员的 UKEY

制作、电子印章写入及业务培训。 

（三）全面实施。2018 年 6 月 4 日起，县级所有预算单位

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，边运行边完善。 

六、部门职责 

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涉及面广、技术要求高、实施步骤多，

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各业务方应当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加

强管理，防范风险，确保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正常运行。 

财政部门：牵头负责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推进工

作，研究制定县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实施方案，设置业务

范围、业务流程等；负责财政相关业务处理系统配套建设；组织

预算单位培训，指导预算单位电子化管理工作；业务协调、综合

技术等工作。 

人行庆城县支行：配合县财政局组织开展国库集中支付业务

电子化管理；对人民银行端的系统衔接提供网络、系统、设备和

数据支持；督促各代理银行做好电子化管理相关工作。 

代理银行：按照县财政局、人民银行统一要求，做好国库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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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相关信息系统配套建设；提供安全、优质的服

务保障。 

预算单位：按照县上统一安排部署，做好支付电子化实施和

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等工作；妥善保管 UKEY 等存储介质，做好

本单位财政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维护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人

员安全；严格落实会计主体责任，对本单位所有支出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负完全责任。 

七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成立组织机构。成立县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领

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信息中心，具体负责改革

的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定期召开会议，协调推进电子化

改革工作，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重大事项。 

（三）建立应急预案。针对网络、电力、硬件故障等各种突

发情况，研究制定紧急处理方案。各业务方要及时备份重要数据，

做好数据的可靠保存和随时取用，确保信息系统在发生故障时能

迅速恢复运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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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     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，推进国库支付电子

化管理，使我县国库支付电子化制度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按时完

成，现成立庆城县国库支付电子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人员名单

如下： 

组  长：李彦颖  县财政局局长 

        黄  辉  人行庆城县支行行长 

副组长：翟凌翔  县财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王淑芳  县财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袁军旗  人行庆城县支行副行长 

成  员：朱建彬  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任 

赵健宏  县国库股股长  

        张晓锋  县财政信息中心主任 

夏婷婷  县预算股股长 

李海琰  县行财股股长 

郑占军  县社保股股长 

杨人箐  县农财股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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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晓含  县综合股股长 

冯丽霞  县经建股股长 

张正龙  县税政股股长 

董桂荣  县企业股股长 

魏元泽  县财政信息中心科员 

李  琳  人行庆城县支行业务主办 

黄广峰  县农业银行副行长 

贺炳栋  县工商银行副行长 

许建军  县建设银行副行长 

李  涛  县甘肃银行副行长 

朱晨曦  县金城村镇银行营业室总经理 

韩占东  县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

李地宁  县信用联社主任 

曹维刚  县中国银行行长 

陈宝玺  龙图公司工程师  

刘俭民  中科江南工程师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财政局信息中心。办公室主要职

责是协调相关部门和人员安排，确定国库支付电子化制度改革整

体计划、分阶段建设目标和整体工作方案，魏元泽负责日常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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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城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
